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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道）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，各外商投资企业：

为做好2016年顺德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

报告、存量调查工作（以下简称“联合年报和存量调查”），根据

《广东省商务厅等5部门关于转发商务部等4部门关于开展

2016年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商务资字〔2016〕185号）、《广东省商务厅转发商务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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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开展中国投资存量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商务资函〔2016〕

245号）和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情况，就今年顺德外商投资企

业联合年报和存量调查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今年的联合年报和存量调查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至8

月31日。2015年12月31日前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、获得法人资

格的外商投资企业均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“全国外商投资企业

年 度 投 资 经 营 信 息 网 上 联 合 报 告 及 共 享 系 统 ”

（http://lhnb.gov.cn）（以下简称联合年报共享系统），填报《外

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书》及中国外商投资存

量调查表。申报企业在联合年报共享系统上填报及提交有关信

息后，不需再报送纸质材料。

二、联合年报信息将通过联合年报共享系统在联合年报各

部门间实现信息共享。为提高企业申报的联合年报及存量调查

有关信息的准确性，企业可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

代为填报年报数据，并可在8月31日前对错误、遗漏的信息进

行更正。

三、企业所填报的投资经营信息，将在联合年报结束后通

过“全国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公示平台”向社会公示。

四、联合年报及存量调查数据录入截止日期为8月31日，

请各外商投资企业按时申报。对未按时、如实申报数据或在生

产经营活动中存在违法、违规行为的企业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依

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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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联系方式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，22261686；区经科局，

22831213。

特此通知。

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

2016年 6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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